
中小企业声明函

苏州市吴江区第四人民医院 ：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苏州市吴江区第四人民医院）的（吴江四院扩建

工程-医用气体设备采购）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液氧罐、空温式汽化器、自动调压装置），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乡市

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83 人，营业收入为 9867.3074 万元，资

产总额为 6752.72413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氧气全自动切换柜、氧气汇流排、氧气终端、负压机组灭菌装置、负压终端、

空气终端、油润式真空泵机组、细菌过滤器、真空罐、集污罐、负压机组控制柜），属

于（工业）；制造商为（捷高流体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3 人，营业收入

为 1965.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954.09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3、（氧气分气缸、集中监控软件、监控软件信号线、气体报警箱、氧气维修阀、负

压集气缸、负压维修阀、空气分气缸、空气维修阀），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山东

捷诺医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0 人，营业收入为 6057.6177 万元，资

产总额为 3274.2921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氧气楼层阀、空气楼层阀 ），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浙江达柏林阀门有

限公司 ），从业人员 63 人，营业收入为 4583.2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563.3245 万

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氧气减压箱、病房设备带（核心产品）、设备带侧堵、灯罩、扣槽），属于

（工业）；制造商为（山东国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3 人，营业收入为

1036.36万元，资产总额为 596.30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6、（氧气管道、负压管道、空气管道），属于（工业）；制造商为（青岛宏方铜业



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9 人，营业收入为 963.472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5.64708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负压楼层阀），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浙江合盛不锈钢有限公司 ），从

业人员 58 人，营业收入为 3587.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352.65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空气压缩机组、吸附式干燥机、分离精密过滤器、主管路精密过滤器、高效精

密过滤器、超高效精密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空气储罐、空气机组控制柜、），属于

（工业）；制造商为（安徽省天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9 人，营业收入

为 7123.56234 万元，资产总额为 3676.73745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9、（ 床头灯 ），属于（工业）；制造商为（ 广东精装照明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124 人，营业收入为 8035.417 万元，资产总额为 4697.2785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捷诺医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26 年 5 月 14 日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

报。

2、涉及多个采购标的的项目，供应商应当逐一填报与采购项目属性一致的每个采购标的（主要

采购标的，不包括配件、辅料等）的制造商或者承建（承接）供应商信息。

3、如未对（□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进行勾选，视同非中小微企业，为无效投

标。



4、若投标单位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500 万

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

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

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

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

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

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

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

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

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

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

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

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

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

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不属于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

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单位的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

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山东捷诺医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期： 2026 年 5 月 14 日

备注：1、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

不少于 10 人（含 10 人）；

（2）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3）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4）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

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5）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军人证（1 至 8 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

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2、中标单位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3、供应商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与事实不符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

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监狱企业声明函

本企业（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本企业（单位）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单位）的服务。

（1）本企业（单位） 不是 （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

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2）本企业（单位） 不是 （请填写：是、不是）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的服

务。本企业（单位）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山东捷诺医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期： 2026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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